
长安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

（长大实管字[2002]365 号） 

    第一条  为确保我校实验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正常

运转，保证仪器设备的完好率，提高使用率，规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经费的

使用和维修管理，依照《长安大学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试行办法》，特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 

    第二条  仪器设备分类 

    我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按其实际用途分为：1．基础课教学实验仪器设备；

2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实验仪器设备；3．科学研究用实验仪器设备；4．对

外科技服务等实验仪器设备。学校对不同用途仪器设备的维修，将按不同的比例

支付其维修费用。 

    第三条  对主要面向本科生一、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学用实验仪器设备，学校

将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此类仪器设备的维修经费。该类仪器设备在正

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、损坏等，其维修费用由学校下拨经费支付。 

    第四条  对面向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的实验仪器设备，由于此类仪器设

备承担的实验教学任务不同，且将会承担部分科研项目的实验或对外承接实验任

务。因此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需要维修的，学校将根据承担实验教学任务的多少，

支付维修费用的 20%~100%（承担本科教学实验任务达到教育部规定年标准使用

机时的，学校支付 100%；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按比例递减），其余费用由实验室从

承担的科研实验和对外服务收费中支付。 

    第五条  对不承担本科实验教学任务，主要用于科学研究、博士后研究项目、

博士硕士生培养的科研实验仪器设备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需要维修的，学校将根

据财力情况、维修量的大小和难易程度，以及承担科研项目的类别（如国家、省

部、厅局或横向合作项目等）支付维修费用 10%~50%的补贴，其余费用由实验

室从承担的科研项目和对外服务实验收费中支付。 

    第六条  对主要承接科技服务或对外承接其它实验业务用的专用实验仪器

设备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需要维修的，学校计量维修中心协助维修，其费用由实

验室对外服务业务收费中全额支付。 

    第七条  为了方便维修、节约经费，学校所有仪器设备使用保管部门应妥善



保管好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或其它技术资料，同时还应登记好与生

产厂家的联系方式。 

    第八条  在实施维修前，各使用单位应先按要求详细、实事求是地填写《长

安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申报表》，经计量维修中心审定报校实验室及设备

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实管处”）批准后，由计量维修中心负责安排维修事宜，使用

部门配合。申报表一式二份，实验室、计量维修中心各保存一份。对于价值较高

的仪器设备，或一次性维修台数较多、或损坏较严重的仪器设备，在填写申报表

的同时，还应附上详细的维修申报说明，经实验室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审核签字

盖章后报计量维修中心。 

    第九条  仪器设备维修完成后，实验室应填写《长安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

维修卡》，并先自行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经计量维修中心认

定，由实验室经办人员办理有关报销手续。维修卡一式二份，实验室和计量维修

中心各保存一份。对于经维修升级后的计算机类或其它机电类仪器设备，实验室

应填写《长安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维修升级零配件变更表》，经所在单位主管

领导审核签章后，报计量维修中心最后审定。变更表一式三份，实验室、计量维

修中心各保存一份，一份送交实管处综合科作为仪器设备配置帐务变更的依据。 

    第十条  对于价值 10 万元以上，其维修费超过 5 千元的维修项目，在实施

维修前应与维修单位（厂家或代理商家）签订维修协议，保证维修后的仪器设备

在规定的时间内正常运转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各种仪器设备的维修审定，将依据学校实验教学计划正式下达的

机时数以及仪器设备使用原始记录为准，没有使用记录的，将被认定为零使用机

时，原则上学校不予维修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对于学校安排的特殊实验教学任务（如检查、评估等）和其它任

务（如援助、赠送等）所用到的仪器设备需要维修保养的，其费用由学校拨专款

支付。 

    第十三条  各类仪器设备的计量认证经费，原则上由使用单位自行解决。对

确实因教学需要对仪器设备进行计量认证的，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，报实管处核

实后其计量认证费用由学校支付。 

    第十四条  学校行政办公、后勤服务等非教学单位和经费承包单位的仪器设



备维修，由本单位自行安排，经费由使用单位自行解决。 

    第十五条  本细则由实管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本细则自批准下发之日起实行。 

附件：一、长安大学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 

      二、长安大学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卡 

      三、长安大学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升级零配件变更表 

 



长  安  大  学 

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申报表 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仪器设备名称  生产厂家  

规 格 型 号  仪器编号  购进日期  

已维修次数  上次维修时间   购进价格 万元 

仪器

设备

用途

说明 

项目 用    途    简    述 
使用 

机时 

教学课

程名称 
  

科研项

目名称 
  

对外服

务项目 
  

故障

及原

因 

申请维修故障： 

出现故障原因： 

   实验室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经费

及来

源 

维修经费预算 元件费  维修费  合计  

经 费 来 源 

学  校 科研费 其它经费 
签字： 

 

   年  月  日    

申 

报 

单 

位 

 

学院、部（系） 

（签字盖章）： 

 

实验室名称： 联系人  

电  话  

审批

意见 
计量维修中心  实管处  

注：1．本表按单台（件）仪器设备填写，一式二份。 

2．使用机时一栏填写本年度已使用和将要使用机时，并附实验教学计划安

排复印件。 

3．经费及来源一栏，维修经费由科研费和其它经费支付的，由实验室填写；

维修经费   由学校支付的，由计量维修中心填写。 

4．出现故障原因一栏，应另附页详细说明。 



长  安  大  学 

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卡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

仪器设备名称  规格型号  购进日期  

生 产 厂 家  仪器编号  购进价格 万元 

维 修 次 数  上次维修时间  

主

要

维

修

项

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修人员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经

费

支

出 

元件费 

（元） 

维修费 

（元） 

运杂费 

（元） 

其他费用 

（元） 
合计（元） 

     

验 

收 

意 

见 

实验室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所属院、部（系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计量维修中心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注：本卡按单台（件）仪器设备填写，一式二份。 



长  安  大  学 

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维修升级零配件变更表 

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编号 维修升级前配置 维修升级后配置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审 

 

核 

 

实验室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院、部（系）签字盖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计量维修中心签字：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。 


